
附件 5

红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
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1.接待专项经费；

2.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

3.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1.接待专项经费，立项依据：玉办通【2019】30号《中

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贯彻落实

云办发〔2019〕2 号文件精神的通 知》、《中共玉溪市办

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玉溪市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用餐标准的通知》、云办发【2019】2号《中

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的通知》、玉红管联发

【2020】3号《关于印发<玉溪市红塔区党政机关国内商务接

待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玉红办发【2014】42号《关

于印发<红塔区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的通知》、玉红室字

【2019】14号《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办公室玉溪市红塔区人



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红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2. 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立项依据：玉改委发〔2019〕

13号中共玉溪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玉溪市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细则》和《玉溪市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玉红改委发【2019｝4号中共

玉溪市红塔区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红塔区党政机

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细则》和《红塔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

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3.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立项依据：云管发【２0２0】

６号《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

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节约型机关 创建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玉管发【2020】18号《玉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玉

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溪市节约

型机关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玉红管联发【2020】4

号关于印发《玉溪市红塔区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红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节约型机关

创建工作的补充通知、红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节约型机关

创建项目实施方案。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立项依据：玉红办

发【2013】34号《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委编办关于<玉溪市红塔区机关事业单位



部分岗位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红塔区 2021年编外人员经费预算申报统计表。

三、项目实施单位

1.接待专项经费，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红塔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

2. 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红

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3. 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红塔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单位：玉

溪市红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1.接待专项经费，项目基本概况：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和区委关于接待工作的政策和规定，制定全区公务接待管

理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负责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派出的

工作组、调研组的接待工作；负责外 地州、外县（区）党

政主要领导带队考察团的接待工作；负责区委、区政府组织

的区内重大活动的接待工作；负责区 级主要领导安排的其

他接待工作；

3. 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基本概况：负责中央、

省、市到我区督导、调研、检查、考核等公务用车保障；负

责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批准的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调研、接待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启动相关应急

预案，做出应急响应、应急处置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中央

确定的执法执勤部门以外具有行政执法职能部门的公务用

车保障；负责省内公共交通不能直达的跨州市公务活动用车

保障；负责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外，区内公共交通未覆盖

地方的公务活动，由单位统一申请的工作用车保障；其他紧

急公务用车保障。

3.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项目基本概况：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能源资源降

耗增效为目标，在全区区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持续开展节约型

机关创建行动。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项目基本概况：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竞争机制，有利益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能，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提升各级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利益控制机关、事

业单位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节约财政支出，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实现财政资金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

转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对公车平台驾驶员岗位

的购买，保障红塔区公务用车的顺利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接待专项经费，项目实施内容：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和区委关于接待工作的政策和规定，制定全区公务接待管

理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负责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派出的

工作组、调研组的接待工作；负责外 地州、外县（区）党

政主要领导带队考察团的接待工作；负责区委、区政府组织

的区内重大活动的接待工作；负责区 级主要领导安排的其

他接待工作；

2. 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实施内容：负责中央、

省、市到我区督导、调研、检查、考核等公务用车保障；负

责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批准的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调研、接待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启动相关应急

预案，做出应急响应、应急处置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中央

确定的执法执勤部门以外具有行政执法职能部门的公务用

车保障；负责省内公共交通不能直达的跨州市公务活动用车

保障；负责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外，区内公共交通未覆盖

地方的公务活动，由单位统一申请的工作用车保障；其他紧

急公务用车保障。

3.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项目实施内容：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能源资源降

耗增效为目标，在全区区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持续开展节约型

机关创建行动。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内容：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竞争机制，有利益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能，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提升各级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利益控制机关、事

业单位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节约财政支出，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实现财政资金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

转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对公车平台驾驶员岗位

的购买，保障红塔区公务用车的顺利开展。

六、资金安排情况

1.接待专项经费，资金安排情况：根据玉红财预【2021】

1号《红塔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部门预算的批复》安排

接待专项经费 100 万元。

2. 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资金安排情况：根据玉红

财预【2021】1号《红塔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部门预算

的批复》安排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 50万元。

3.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资金安排情况：：根据玉红财

预【2021】1号《红塔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部门预算的

批复》安排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 6万元。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玉红财预【2021】1号《红塔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

部门预算的批复》安排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 58.8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接待专项经费，项目实施计划：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和区委关于接待工作的政策和规定，制定全区公务接待管

理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负责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派出的

工作组、调研组的接待工作；负责外 地州、外县（区）党

政主要领导带队考察团的接待工作；负责区委、区政府组织

的区内重大活动的接待工作；负责区 级主要领导安排的其

他接待工作；

2.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实施计划：负责中央、

省、市到我区督导、调研、检查、考核等公务用车保障；负

责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批准的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调研、接待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启动相关应急

预案，做出应急响应、应急处置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中央

确定的执法执勤部门以外具有行政执法职能部门的公务用

车保障；负责省内公共交通不能直达的跨州市公务活动用车

保障；负责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外，区内公共交通未覆盖

地方的公务活动，由单位统一申请的工作用车保障；其他紧

急公务用车保障。

3.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项目实施计划：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能源资源降

耗增效为目标，在全区区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持续开展节约型

机关创建行动。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项目实施计划：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竞争机制，有利益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能，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提升各级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利益控制机关、事

业单位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节约财政支出，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实现财政资金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

转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对公车平台驾驶员岗位

的购买，保障红塔区公务用车的顺利开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1.接待专项经费，项目实施成效：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和区委关于接待工作的政策和规定，制定全区公务接待管

理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负责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派出的

工作组、调研组的接待工作；负责外 地州、外县（区）党

政主要领导带队考察团的接待工作；负责区委、区政府组织

的区内重大活动的接待工作；负责区 级主要领导安排的其

他接待工作；

2.公车平台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实施成效：负责中央、

省、市到我区督导、调研、检查、考核等公务用车保障；负

责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批准的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调研、接待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启动相关应急

预案，做出应急响应、应急处置等公务用车保障；负责中央

确定的执法执勤部门以外具有行政执法职能部门的公务用



车保障；负责省内公共交通不能直达的跨州市公务活动用车

保障；负责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外，区内公共交通未覆盖

地方的公务活动，由单位统一申请的工作用车保障；其他紧

急公务用车保障。

3.节约型机关创建经费，项目实施成效：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能源资源降

耗增效为目标，在全区区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持续开展节约型

机关创建行动。

4.其他部门临聘人员工资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成效：推

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竞争机制，有利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提升各级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利益控制机关、事业

单位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节约财政支出，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实现财政资金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

转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对公车平台驾驶员岗位

的购买，保障红塔区公务用车的顺利开展。

玉溪市红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1年 2月 20日


